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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公司债券概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2]1704 号文核准，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盐湖股份”）获准发行不超过 50 亿元的公司债

券，债券基本情况如下： 

债券全称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简称 12盐湖 01 

债券上市地点及代码 112154（深交所） 

债券期限和利率 

7年期债券，附第 5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前 5 年票面利率为 4.99%，后 2

年票面利率为 5.70% 

发行规模 人民币 50亿元 

债券余额 人民币 26.74亿元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

的兑付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

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担保情况 无担保 

主承销商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受托管理人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重大事项 

（一）关于发行人资产处置进展的公告 

2019 年 12 月 28 日，发行人发布《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资产处

置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14），公告主要内容如下： 

2019 年 12 月 27 日，盐湖管理人与青海汇信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汇信资产管理”）签订《资产收购框架协议》，协议约定：若盐湖管理人后

续继续采取公开拍卖或协议转让的方式处置盐湖股份资产包，且无其他主体愿意

以超过人民币（下同）30 亿元的价格通过参与第六次拍卖或者协议受让方式受

让盐湖股份资产包的，汇信资产管理将以 30 亿元（大写：叁拾亿元）的价格受

让盐湖股份资产包，受让方式包括参与第六次拍卖或直接协议受让前述资产。该

承诺不可撤销，汇信资产管理届时将无条件按照本协议履行。并经双方同意，为

兜底收购盐湖股份资产包之目的，汇信资产管理应支付收购保证金 3 亿元整（大

写：叁亿元）至盐湖管理人指定的银行账户，汇信资产管理成为盐湖股份资产包

最终买受人的，前述保证金（不计息）自动转变为乙方应付的资产买受价款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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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因非属于汇信资产管理责任致使其他主体成为盐湖股份资产包买受人的，

盐湖管理人应当向汇信资产管理退还保证金，但不计息。 

协议详细内容详见发行人 2019 年 12 月 28 日公告编号为 2019-114 号公告。 

（二）关于发行人重整进展的公告 

1、公司重整进展情况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第四

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的规定，结合盐湖股份的实际情况，西宁中院确定盐湖股份债

权申报截止日期为 2019年 11 月 1日；债权人未在上述债权申报期限内申报债权的，

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截至 2019 年 12 月 25 日下午 6 时，共有 1099

家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金额约为人民币 485.80 亿元。截至同日，管理人

已初步审查确定的债权金额约为人民币 450.06 亿元。 

（2）2019 年 10 月 30 日，公司管理人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发布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青海盐湖镁业有限公司管理人、青海盐湖海

纳化工有限公司管理人战略投资者招募公告》，面向全国公开招募战略投资者。截至

报名截止日，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二家意向

战略投资者向管理人提交了报名材料，管理人本周继续就战略投资事宜与意向战略

投资者展开洽谈，与意向战略投资者进行商业谈判。 

（3）根据盐湖股份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的《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重整案财产管理及变价方案》（以下简称“《财产管理及变价方案》”），公司

管理人依法将盐湖股份化工分公司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存货及盐湖

股份对控股子公司盐湖镁业、海纳化工的全部股权、应收债权以公开拍卖方式进行

公开处置。公司管理人已分别于 2019 年 11 月 23 日 9 时至 2019 年 11 月 24 日 9 时、

2019 年 12 月 2 日 9 时至 2019 年 12 月 3 日 9 时、2019 年 12 月 11 时 9 时至 2019 年

12 月 12 日 9 时、2019 年 12 月 20 日 9 时至 2019 年 12 月 21 日 9 时在淘宝网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上进行了四次公开拍卖，但因在规定的拍卖期间无人参与竞拍，前述拟

处置资产流拍。2019 年 12 月 23 日，管理人在拍卖平台发布了第五次拍卖公告及拍

卖须知，将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 9 时至 2020 年 1 月 1 日 9 时进行第五次公开拍卖

活动。具体内容详见发行人 2019 年 12 月 25 日发布的《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公司管理人发布<关于盐湖股份所持青海盐湖海纳化工有限公司股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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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债权的拍卖公告（第五次）>及<拍卖须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12）、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管理人发布<关于盐湖股份所持青海盐湖

镁业有限公司股权及应收债权的拍卖公告（第五次）>及<拍卖须知>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111）、《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管理人发布<关于青

海盐湖股份有限公司化工分公司资产包的拍卖公告（第五次）>及<拍卖须知>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9-110）。 

2、 控股子公司重整进展情况 

（1）2019 年 10 月 16 日，西宁中院裁定受理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盐湖镁业破

产重整一案，并于同日指定青海盐湖镁业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盐湖镁业管理人。

结合盐湖镁业的实际情况，西宁中院确定盐湖镁业债权申报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11 月 18 日，债权人未在前述债权申报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

分配前补充申报。截至 2019 年 12 月 25 日下午 6 时，共有 862 家债权人向盐湖

镁业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金额约为人民币 470.67 亿元。 

（2）2019 年 10 月 16 日，西宁中院裁定受理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海纳化工破

产重整一案，并于同日指定青海盐湖海纳化工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海纳化工管理

人。结合海纳化工的实际情况，西宁中院确定海纳化工债权申报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11 月 17 日，债权人未在前述债权申报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

后分配前补充申报。截止 2019 年 12 月 25 日下午 6 时，共有 623 家债权人向海

纳化工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金额约为人民币 106.32 亿元。 

三、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华林证券作为“12 盐湖 01”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

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在获悉上述事项后，及时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

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提醒投资人关注上

述风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华林证券将继续勤勉履行各项受托管理职责，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

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

职责，最大程度保护“12 盐湖 01”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以下无正文） 
3 

 




	关于盐湖2020年第一次临时受托管理报告
	一、本期公司债券概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2]1704号文核准，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盐湖股份”）获准发行不超过50亿元的公司债券，债券基本情况如下：
	二、重大事项
	（一）关于发行人资产处置进展的公告
	2019年12月28日，发行人发布《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资产处置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14），公告主要内容如下：
	2019年12月27日，盐湖管理人与青海汇信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信资产管理”）签订《资产收购框架协议》，协议约定：若盐湖管理人后续继续采取公开拍卖或协议转让的方式处置盐湖股份资产包，且无其他主体愿意以超过人民币（下同）30亿元的价格通过参与第六次拍卖或者协议受让方式受让盐湖股份资产包的，汇信资产管理将以30亿元（大写：叁拾亿元）的价格受让盐湖股份资产包，受让方式包括参与第六次拍卖或直接协议受让前述资产。该承诺不可撤销，汇信资产管理届时将无条件按照本协议履行。并经双方同意，为兜底收购盐...
	协议详细内容详见发行人2019年12月28日公告编号为2019-114号公告。
	（二）关于发行人重整进展的公告
	1、 公司重整进展情况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的规定，结合盐湖股份的实际情况，西宁中院确定盐湖股份债权申报截止日期为2019年11月1日；债权人未在上述债权申报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截至2019年12月25日下午6时，共有1099家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金额约为人民币485.80亿元。截至同日，管理人已初步审查确定的债权金额约为人民币450.06亿元。
	（2）2019年10月30日，公司管理人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发布《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青海盐湖镁业有限公司管理人、青海盐湖海纳化工有限公司管理人战略投资者招募公告》，面向全国公开招募战略投资者。截至报名截止日，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二家意向战略投资者向管理人提交了报名材料，管理人本周继续就战略投资事宜与意向战略投资者展开洽谈，与意向战略投资者进行商业谈判。
	（3）根据盐湖股份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的《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财产管理及变价方案》（以下简称“《财产管理及变价方案》”），公司管理人依法将盐湖股份化工分公司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存货及盐湖股份对控股子公司盐湖镁业、海纳化工的全部股权、应收债权以公开拍卖方式进行公开处置。公司管理人已分别于2019年11月23日9时至2019年11月24日9时、2019年12月2日9时至2019年12月3日9时、2019年12月11时9时至2019年12月12日9时、2019年12月20...
	2、 控股子公司重整进展情况
	（1）2019年10月16日，西宁中院裁定受理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盐湖镁业破产重整一案，并于同日指定青海盐湖镁业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盐湖镁业管理人。结合盐湖镁业的实际情况，西宁中院确定盐湖镁业债权申报截止日期为2019年11月18日，债权人未在前述债权申报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截至2019年12月25日下午6时，共有862家债权人向盐湖镁业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金额约为人民币470.67亿元。
	（2）2019年10月16日，西宁中院裁定受理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海纳化工破产重整一案，并于同日指定青海盐湖海纳化工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海纳化工管理人。结合海纳化工的实际情况，西宁中院确定海纳化工债权申报截止日期为2019年11月17日，债权人未在前述债权申报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截止2019年12月25日下午6时，共有623家债权人向海纳化工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金额约为人民币106.32亿元。
	三、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华林证券作为“12盐湖01”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在获悉上述事项后，及时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提醒投资人关注上述风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华林证券将继续勤勉履行各项受托管理职责，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最大程度保护“12盐湖01”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以下无正文）

	1月2日盖章页20年第一次

